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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部分资产资产评估报告 

中喜评报字[2006]第 01296号 

一、绪言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接受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的

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

的原则，按照国际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拟进行转让的厂房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作了必要市场调查与询

证，履行了公认的其他必要的程序。据此，我们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

车辆厂的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平市场价值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

了评估，为委托方拟进行资产转让提供价值参考依据。目前我们的工

作业已结束，现谨将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二、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介绍 

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名称：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注册地址：贵阳市白云区都拉营； 

注册资金：人民币捌仟零柒拾柒万捌仟元； 

经营范围：铁道货车修理、车辆配件制作及货车制造、煅铸件及

锻焊制作、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属的原辅材料。兼营：铜板、钢丝绳、电机及

轻工系列生产、经营加工木材、废旧物资处理、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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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十四

种进口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三、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拟进行资产转让提

供价值参考。 

四、评估范围和对象 

评估范围为厂房一栋，截至评估基准日即 2006年 9月 30日，账

面原值为 11,510,214.88元，账面净值为 11,282,408.58元。 

评估的具体范围以资产占有方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为基础，凡

列入表内并已核实的资产均在本次评估范围之内。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与委托评估时确定的资产范围一致。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我公司与委托方的约定，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期确定为

2006年 9月 30日。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资产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参数的选取等，均以该日企业财务资料、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

情况确定。本报告书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原则 

本次评估遵循如下的资产评估原则： 

1、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工作原则； 

2、遵循持续经营、替代性、预期性和公开市场的经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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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护经济活动当事者各方的合法权益。     

   七、评估依据 

（一）法规依据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91号令）； 

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企业改革国有资产评估行政

管理方式，加强资产评估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1]102号）； 

3、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发布《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

的通知（中评协[1996]03号）； 

4、《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资办发[1992年]36号）； 

5、《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

资办发[1992年]23号）； 

6、《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财政部财评字

[1999]91号）； 

7、《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政

部财企[2001]801号）； 

8、《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政

部财企[2001]802号）； 

9、《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

准则--基本准则>的通知》（财政部财企[2004]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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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2005年12号令）; 

11、《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2003年378号令）;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13、《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5、其他有关法规或标准。 

    (二)经济行为依据 

1、评估业务约定书； 

    (三)产权证明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四)取价依据及参考标准 

1、《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2、《贵州省建筑工程计价定额》(2004版); 

3、《贵州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4、《贵州省工程造价信息》（2006）; 

5、1992 年国家物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建设监理费有关

规定的通知》; 

6、资产占有方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7、评估机构收集的其他有关资料。 

八、评估方法 

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人员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主要考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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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育不健全，不适用现行市价法；收益现值法参数较难把握，人为

因素较多，故亦未用收益现值法。 

    九、评估过程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6年 11月 14日接受委

托，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截至 2006年 9月 30日的资产进行评

估。评估工作于 2006年 11月 14日正式开始，2006年 11月 20日现

场工作结束，2006年 11月 30日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整个评估工

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本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向资产占有方

布置并辅导评估工作，由资产占有方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评估人员

协助资产占有方进行资产申报工作，同时收集评估所需的各种文件资

料，制定资产评估工作计划。 

  （二）现场评估阶段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评估，

具体步骤如下： 

1．听取资产占有方对企业基本情况及待估资产历史和现状的介绍； 

2.对资产占有方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与会计记录进行核对； 

3．根据资产占有方申报的资产内容，评估人员到现场对委估资产

进行逐项勘察、分析，查阅有关历史资料； 

4．根据此次资产评估的目的及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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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具体评估方法； 

5．查阅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发票等财务资料； 

   6．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 

    7．对委估的资产进行评估，测算其评估价值。 

  （三）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确定评估工作中

没有发生重评和漏评的情况后，根据汇总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

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向委托方提交初步资

产评估结果；对评估结果进行充分的解释，在得到初步意见时进行必

要的调整和修改；经过三级审核，在与企业及其主管部门充分交换意

见之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十、评估结论 

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委估的中国南车集团贵阳

车辆厂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所表现的公平市场价值

反映如下：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资

产账面值 1,128.24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1,267.70 万元，评估值为

1,295.37万元，增值 27.67万元，增值率为 2.18%。（评估结论详见评

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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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评   估   结   果   汇   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D/B×100
厂房 1      1,128.24     1,267.70       1,295.37   27.67 2.18

资产总计 2      1,128.24     1,267.70       1,295.37   27.67 2.18

十一、特殊事项说明 

以下为评估过程发现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

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本报告所涉及的有关法律证明文件、会计报表以及相关数

据资料由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提供，其真实性和可靠性由委托方和资

产占有方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

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不承担验证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

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的责任。 

（三）本次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本评估

机构及参加评估人员与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评

估人员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 

（四）委托评估资产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事项。 

（五）本次评估所涉及房屋建筑物所占用的土地不归委托方所有，

故土地使用权未纳入评估范围。 

（六）本次评估中，涉及到的房屋建筑物截至评估基准日，资产

占用方尚未获取房产证书，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承诺上述房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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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清晰，如遇产权纠纷，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负有全责。 

（七）本次评估，评估人员合理地利用了贵州亚太工程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黔亚太基审[2005]135 号中国南车

集团贵阳车辆厂 RO膜项目工程结算审核报告书。 

本报告的使用者应注意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基准日后重大事项说明 

（一）期后调整事项系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提出日之间发生的重大

事项。 

（二）在评估基准日后、有效期以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

发生变化时，应按如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

调整，当评估方法为成本法时，应按实际发生额进行调整； 

2、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对资产评估价产生明显的影响时，委

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评定估价。 

    十三、法律效力 

（一）本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指资产在现有用途不变并继续

经营的假设，以及在评估基准日之状况和外部经济环境前提下，仅为

本报告书所列明的目的而提出的公允评估值意见。 

（二）评估报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本次评估的结论系根据上述原则、依据、前提、方法、程序得

出的，评估结论只有在上述原则、依据、前提存在的条件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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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评估的结论仅为评估目的服务； 

3、本次评估未考虑特殊交易方式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4、评估结论是本评估机构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执业水平

和能力的影响。 

（三）本评估报告的作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法律效

力。 

（四）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为 1年，从评估基准日 2006年 9

月 30日起至 2007年 9月 29日止。当评估目的在有效期内实现时，应

以评估结论作为资产价值的参考。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五）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评估目的的使用和送交资产评估主

管机关审查使用，评估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许可，不

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十四、评估报告提交日期 

    本报告提出日期为 2006年 11月 30日。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 11月 30日 

资产评估机构法人代表：  

 

注册资产评估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 


